北京新东方大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退货管理办法

为了更好的与书店配合，减少退货给彼此造成的损失，特制定以下退货制度与方法。

1、 退货程序

1、 书店列出退货清单，传真给公司相关区域经理。

2、 区域经理接到退货清单后，立即审核，审核如无问题，予以退货；如有问题，应和书店协调后处理。

3、 书店接到区域经理回复后，把货退至指定的库房。

4、 退货时，包内应有随货清单；要求按标准铁路件打包，包要结实，每件不超过20公斤，所退图书要有外包装，不能裸露，防止破损。

2、 退货制度

1、 书店在进货时，应考虑到图书的销售量，大型批发店每年的退货码洋不得超过发货总码洋的8%，单品种退货率不得超过20%；一般零售店不得超过总码洋的5%，单品种退货率不得超过10%，超出部分（区域经理主发新书除外）不予调退。

2、 书店如没有按照退货程序办理，直接把货退回公司，所造成的损失由书店承担（其中包括数量差错，错退书、破损等）。

3、 由于书店上架、仓库保管或自身销售过程造成的破损，如脏、旧、发黄、盖章等情况不予调退（如不按以上规定退货，则退回书店）。由于印、装、发货造成的破损，由我公司负责。

4、 收到的退货数量如有差错，区域经理应及时与书店联系解决，原则上以库房实际收数为准。

5、 书店从我公司所订购的图书、音像制品，销量不好的，应及时与区域经理联系调退。

6、 书店通过其他渠道进的新东方出版物不予退货。

7、 改版书退货：在收到改版新书之日起，应在三个月内将旧版图书调回，超过三个月的不予调退。

8、 退货费用由书店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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